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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9年

3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会议应到董

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

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为10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

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1、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

2、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3、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州” ）；

4、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

5、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

6、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诚” ）；

7、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疗” ）；

8、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康鑫” ）；

9、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黄石” ）；

10、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生” ）。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市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2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20,000.00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公桥支

行

3年 替换过往30,000万元授信 ￥15,000.00

人福湖北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10,000.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荆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3,2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江津路支行 2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荆门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康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北京医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百年康鑫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2,0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天津中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6,2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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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

2、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3、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州” ）；

4、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门” ）；

5、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

6、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诚” ）；

7、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疗” ）；

8、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康鑫” ）；

9、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黄石” ）；

10、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生”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市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2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20,000.00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公桥支

行

3年 替换过往30,000万元授信 ￥15,000.00

人福湖北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10,000.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荆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3,2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江津路支行 2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荆门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康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北京医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百年康鑫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2,0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天津中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6,2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宜昌人福提供担保55,000.00万元、为人福湖北提供担保179,000.00万

元、为人福荆州提供担保5,500.00万元、为人福荆门提供担保6,500.00万元、为新疆维药提供担保22,

000.00万元、为人福康诚提供担保7,000.00万元、为北京医疗提供担保4,000.00万元、为百年康鑫提供

担保2,000.00万元、为人福黄石提供担保0.00万元、为天津中生提供担保2,400.00万元。 上述金额均包

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董事会

同意为宜昌人福等10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

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市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0,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2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20,000.00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公桥支

行

3年 替换过往30,000万元授信 ￥15,000.00

人福湖北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0万元授信 ￥10,000.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荆州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3,2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江津路支行 2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人福荆门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新疆维药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人福康诚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北京医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

1年 新增授信 ￥3,000.00

百年康鑫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替换过往2,000万元授信 ￥2,000.00

人福黄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天津中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6,200.00

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宜昌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19号

3、法定代表人：李杰

4、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有效期为准);医疗器械的生产、

销售(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医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药品、食品检测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除外)；代理进出口(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许可，不得经营)；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 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303,346.82万元，净资产233,076.62万元，

负债总额70,270.1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29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1,164.79万元，2017年主

营业务收入255,956.88万元，净利润62,342.80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宜昌资产总额352,676.82万元， 净资产264,122.66万元， 负债总额88,

554.1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79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9,130.94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

收入241,038.57万元，净利润61,710.4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67%的股权。

（二）人福湖北

1、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219号白云边大厦17、18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

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西药）、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Ⅱ、Ⅲ类批发、租赁;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

程、净化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施工；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I类批发（或零

售）、租赁；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消毒用品、化妆品、初级农产品批零兼营；网络管

理系统技术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运代理；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医药仓储设备验证

服务；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维修；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批零兼

营、安装；会议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人福湖北资产总额455,668.70万元，净资产79,160.91万元，

负债总额376,507.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6,423.3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75,637.23万元，2017年

主营业务收入468,061.09万元，净利润9,444.62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人福湖北资产总额557,139.52万元， 净资产149,756.70万元， 负债总额

407,382.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31,251.9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05,666.03万元，2018年1-9月主

营业务收入369,744.30万元，净利润8,736.9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人福荆州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郢都路118号(1幢1层、3幢2、3层、4幢1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含冷藏冷冻药品)的销售；第一、二、三类医疗

器械销售;贸易批发(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项目除外)；日用百货、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

用品、化妆品、计生用品、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实验室器

材、化学玻璃制品的批发兼零售；房屋租赁；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检测维修

服务；医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不含诊疗)；会议会展服务(不含餐饮、住宿)；普通货运；物流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人福荆州资产总额22,340.28万元，净资产2,858.85万元，负债

总额19,481.4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924.4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481.43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

收入15,950.04万元，净利润455.85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人福荆州资产总额24,343.21万元， 净资产3,258.53万元， 负债总额21,

084.6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817.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1,084.68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收

入16,435.52元，净利润399.68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四）人福荆门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门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29号一幢一楼、二楼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及零售，医疗器械Ⅰ类、Ⅱ类、Ⅲ

类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日用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

（不含粮食收购及国家专项规定项目）、玻璃仪器、消毒用品、五金、塑料制品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及其他国家专项规定项目），会务会展服务，普通货运，物流信息咨询服务，医疗器械及医疗设备的

租赁服务，医疗器械维修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5,093.21万元，净资产5,775.34万元，负债

总额29,317.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9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317.87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

收入19,236.85万元，净利润562.73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人福荆门资产总额38,514.10万元， 净资产6,226.51万元， 负债总额32,

287.5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44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2,287.59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收

入16,748.40万元，净利润451.1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五）新疆维药

1、被担保人名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沈阳街2号

3、法定代表人：尹强

4、经营范围：颗粒剂、糖浆剂、酊剂、硬胶囊剂、片剂煎膏剂、搽剂、煎膏剂、茶剂、口服液、洗剂的生

产；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经纪代理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43,095.31万元，净资产22,537.18万元，负

债总额20,558.1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8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013.85万元，2017年主营

业务收入37,152.49万元，净利润3,944.29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44,429.80万元，净资产26,177.04万元，负债总额18,

252.7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5,638.43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

收入31,325.61万元，净利润3,339.8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73.25%的股权。

（六）人福康诚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康诚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洪山区鲁磨路369号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层01号

3、法定代表人：刘克福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Ⅱ类、Ⅲ类医疗器械批发；保健品的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市场调研咨询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人福康诚资产总额16,768.40万元，净资产6,563.19万元，负债

总额10,205.2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205.21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

收入34,233.79万元，净利润742.48万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 人福康诚资产总额22,935.88万元， 净资产6,885.53万元， 负债总额16,

050.3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050.35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

收入17,789.49万元，净利润322.3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99.5%的股权。

（七）北京医疗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小羊坊天尊苑D-09

3、法定代表人：魏威

4、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

租赁医疗器械；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批发医疗器械Ⅲ类；批发医疗器械Ⅱ

类；批发体外诊断试剂；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北京医疗资产总额118,560.75万元，净资产92,489.08万元，

负债总额26,071.6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052.42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

收入115,725.00万元，净利润23,067.18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北京医疗资产总额135,248.54万元，净资产108,827.30万元，负债总额26,

421.2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421.24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

收入96,422.75万元，净利润19,361.7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80%的股权。

（八）百年康鑫

1、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郸城县金星路168号

3、法定代表人：王宣

4、经营范围：中药制剂、中成药、西药制剂、中药饮片及配方颗粒、食品、保健品、消毒剂、滋补酒、饮

料、塑料制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中药材收购、加工，原药材、原料药、卫生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自有

土地使用权转让及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百年康鑫资产总额84,957.95万元，净资产5,328.98万元，负债

总额79,628.9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8,806.41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

47,754.36万元，净利润-1,322.29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百年康鑫资产总额36,968.45万元， 净资产7,001.74万元， 负债总额29,

966.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241.05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5,

796.47万元，净利润3,920.17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九）人福黄石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黄石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黄石市黄石港区沈下路212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

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洗涤化妆

品、玻璃仪器、针纺织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机电设备销售；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人福黄石资产总额12,784.75万元，净资产4,092.37万元，负债

总额8,692.3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8,692.38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收入

16,011.69万元，净利润276.25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 人福黄石资产总额15,128.46万元， 净资产4,411.16万元， 负债总额10,

717.30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0,717.30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

11,751.80万元，净利润318.7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十）天津中生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十四道223号

3、法定代表人：贾云昆

4、经营范围：医用乳胶制品、日用橡胶制品制造；橡胶、乳胶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器设备试验、能量测试、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务；电器设备修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天津中生资产总额6,628.46万元，净资产3,537.01万元，负债

总额3,091.4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76.7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91.46万元，2017年主营业务收

入3,868.03万元，净利润-951.96万元。

截至2018年09月30日，天津中生资产总额7,154.44万元，净资产2,439.20万元，负债总额4,715.24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222.32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715.24万元，2018年1-9月主营业务收入5,

399.84万元，净利润-1,097.8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我公司持有其9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宜昌市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20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亿元

整（￥200,000,000.00）、期限两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公桥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150,000,000.00）、期限三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同意为人福湖北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亿

元整（￥10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同意为人福湖北向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州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叁仟贰佰万元整（￥32,000,000.00）、期限两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州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江津路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期限两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门向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 公司同意为新疆维药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

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公司同意为人福康诚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3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公司同意为北京医疗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为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公司同意为百年康鑫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2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公司同意为人福黄石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公司同意为天津中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为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中，人福湖北、百年康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余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

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

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

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同控股子公司

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

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

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我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732,0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352,388.62万元的54.13%，全部为公司对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以上担保总额计算过程中，美元

汇率按2019年3月1日汇率6.70折算。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9-017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凡卓”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上海凡卓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为上海凡卓实际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30,797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或“本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与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凡卓向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二） 上述担保额在经凯乐科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18年对外担保额度议案》担保计划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凡卓” ）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898号5幢1708室

法定代表人：刘俊明

注册资本：16743.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通讯科技、通讯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信

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图文设计制

作，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8年9月30日上海凡卓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1,358,228,094.32元，负债总额727,086,222.36元，流动负债总额723,951,573.36元，资

产净额631,141,871.96元，营业收入1,079,542,402.85元，净利润80,689,034.32元。 （以上数据来自

未经审计的上海凡卓报表）。

上海凡卓系凯乐科技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21日，凯乐科技持股95%，凯乐科技全资子

公司武汉凯乐华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持股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债务人：上海凡卓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

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

2、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

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上海凡卓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且本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目前处于平稳的发展阶段，各方面

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上海凡卓的良性发展，符

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目前上海凡卓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上

述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本次公告，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为人民币112,208万元（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对全资和控

股子公司担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3.86％，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0元。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凡卓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

*ST

龙力 公告编号：

2019-011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1.1�条的有关规定，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或2018年度的财

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ST龙力，证券代码：002604）于2019年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12.3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2018年1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编号：鲁证调查字[2018]1号）。 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处于被证监会立案调查阶段。

3、2018年5月8日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通知书》称，禹城市惠通建

筑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提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详情

请见公司于2018年5月8日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2）。

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4、 公司于2019年3月6日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179号），要求公司对2018年业绩快报及业绩预告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公司对关注函已经进行了回复，详情请见于3月9日披露的相关回复公告。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1、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所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

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07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重大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证券代码：

600163）自2019年3月22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

日披露的《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一、交易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披露的《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工作，具体方案仍在谨

慎筹划论证中。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正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编制重组预案，预计将于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重组预案，并申请复牌。

三、风险提示

交易双方目前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

行中。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

过审批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08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流通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公司股票（ 证

券简称：中闽能源，证券代码：600163）自2019年3月22日开始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详见

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2日、2019年3月29日披露的《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和《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停牌前一个

交易日（2019年3月21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前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

股数量、股东人数等信息披露如下：

一、股东总人数

截至2019年3月21日，公司股东总数为27,358户。

二、前10大股东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1日，公司前10大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1,713,026 47.20

2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 25,763,163 2.58

3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602,143 2.56

4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6,991,027 1.70

5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101,977 1.61

6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81,581 1.29

7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1.09

8 孙贞兰 7,900,000 0.79

9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647,390 0.46

10 陈爱群 4,550,900 0.46

合 计 597,000,208 59.74

三、前10大流通股股东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1日，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1,713,026 47.20

2 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 25,763,163 2.58

3 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602,143 2.56

4 福建省水利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6,991,027 1.70

5 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101,977 1.61

6 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881,581 1.29

7 福建省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10,849,001 1.09

8 孙贞兰 7,900,000 0.79

9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647,390 0.46

10 陈爱群 4,550,900 0.46

合 计 597,000,208 59.74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91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7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97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913.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913,800,

0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21,047,380.00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892,

752,620.00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2019

年3月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H10011号《验资报告》。

2019年2月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设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2019年3月

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 使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892,752,620.00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苏长青

农化南通有限公司增资，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25日、2019年3月8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设立

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江苏长青农化南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乙方” ）乙方连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分别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以下均简称

“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 乙方已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 （账号为

1949007880110000031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 （账号为

101657010400102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支行 （账号为

1110881001910015465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账号为514472979442）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截至2019年3月14日，专户余额分别为57,

275.262万元、10,000.00万元、10,000.00万元、12,000.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6000

吨麦草畏原药项目” 、“年产2000吨氟磺胺草醚原药和500吨三氟羧草醚原药项目” 、“年

产1600吨丁醚脲原药项目” 、“年产5000吨盐酸羟胺项目” 、“年产3500吨草铵膦原药项

目” 、“年产500吨异噁草松原药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乙方对专户中部分募集资金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应及时通知丁方，乙

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应通知丁方，乙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定期对甲方、 乙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杜存兵、万晓乐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

乙方专户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乙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丙方应当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丙方。

八、丙方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丁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 乙方有权或者丁方可以要求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63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26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董事周党生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7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8%。 上述股份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自2018年7月30日起正式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披露了 《关于部分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18-077），周党生先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窗口期等期间不

得减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000,

000股的公司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0.48%， 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收到周党生先生发来的《股份减持完成告知

函》， 周党生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1,501,55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党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748,000 2.08% IPO前取得：8,74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周党生

1,501,

557.00

0.35%

2018/10/31 ～

2019/3/27

集中竞

价交易

6.32 －

11.29

13,257,

491.00

未完成 ：

498,443

股

7,246,443 1.6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周党生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为2,000,000股， 实际减持数量为1,501,557股， 未完成减持数量为

498,443股。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周党生先生可减持区间为2018年10月24日至2019年4月24日，因涉及定期报告窗口期，提前终止

了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3/29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23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56,59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666%）的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

一、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创新” ）

2、 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截至披露日， 红塔创新持有公司56,59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8.666%，均为已解除限售的原非流通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的原因：因公司自身经营需要；

2、股份来源：原非流通股，已解除限售；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数量将不超过13,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此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则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6、价格区间：视市场情况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未违反红塔创新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或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红塔创新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红塔创新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以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红塔创新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冰轮环境股份计划告知函》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20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归还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在前次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后，将16,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市永创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科技” ）

于2018年5月15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划出16,500万元（其中：公司使用8,000万元、永创科技使用8,

5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18年7月2日，永创科技提前将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500万元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年11月6日， 永创科技提前将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500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8年12月7日， 永创科技提前将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000万元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2019年3月28日， 公司提前将部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8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永创科技提前将部分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

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永创科技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中尚未归还的资金金

额为12,200万元（其中：公司使用7,200万元、永创科技使用5,000万元），使用期限至2019年5月14日。

公司目前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9-023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送达的《调查通知书》。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关于本次立案调查事项，前期信息披露索引如下：

序号 公告标题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刊载媒体

1

关于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的公告

2019年1月10日 2019-001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

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

示公告

2019年2月1日 2019-009

3

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

示公告

2019年2月28日 2019-01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如公

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违法行为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可能存在终止上市风险，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

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

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

露一次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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